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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總則

第一條   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    各類專用電信之管理，除主管機關另有特別規定外，應依本

辦法規定辦理。

第三條    專用電信依其申請設置系統或目的分類如下：

1、 專用有線電信。

    (一) 有線載波電台。

    (二) 光纖傳輸電台。

    (三) 專設有線電話。

二、專用無線電信

    (一) 船舶無線電台。

    (二) 航空器無線電台。

    (三) 計程車無線電台。

    (四) 學術試驗無線電台。

    (五) 業餘無線電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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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六) 漁業、電力、警察、消防、鐵路、公路、捷運、醫療、水利、氣

象及其他專供設置者本身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專用無線

電台。

第四條    專用電信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。但有

下列情形，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連接公共通信系統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一、陸、海、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

急通信。

二、船舶、航空器之通信。

三、為維護國家安全、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，有緊急進行必要之通

信。

四、為因應天災、事變或緊急危難等救援作業之通信。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。

          前項連接公共通信系統之原因消滅時，應即停止連接，並報

請主管機關備查。

第五條  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

第 二 章 設置使用之核准

第六條    專用電信須經主管機關核准發給執照，始得設置使用。

          外國人申請設置專用電信，應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。

第七條    專用電信之設置使用，應填具申請書，向主管機關申請。

         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申請人姓名、住所、聯絡電話、身分證號碼；申請人為公私機構、

團體、學校者，並應載明法定代理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二、設置目的。

三、設置地點。

四、電話設備之通信方式及系統架構圖。其中與無線電信設備有關

部分應註明電功率、頻率、發射種類、頻帶寬度及天線型式。

五、工程主管人員姓名、身分證號碼。

六、專用有線電信預定完成架設期間。

          民生公用事業使用專用頻率設置智慧讀表系統者，為第一項

申請時應檢附其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經主管機關型式認證或核准

之證明文件。

第八條    申請設置專用電信者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發給架設許可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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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申請專用無線電信者，應於取得架設許可證後六個月內架設

完成。其未能於期限內架設完成者，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敘明理

由申請延展；延展期間為六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逾期主管機關得

註銷其架設許可證。

          申請設置專用有線電信者，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架設期限內

架設完成。但有正當理由，得申請延展一次外，逾期主管機關得註

銷其架設許可證。

依前二項規定完成架設者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；經審驗

合格發給執照後，始得使用。

第九條    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。

          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後電臺仍需繼續使用者，應於期間屆滿

前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，其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

屆滿之次日起計算。

          執照遺失、毀損或執照內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報請補發、換

發或註記更正。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。

第 三 章 使用管理

第十條    專用電信之架設許可證及執照，不得讓與、出租或出借。

          專用電信所有人之組織變更或經營權移轉時，應於報請主管

機關核准後另行辦理換發證照。

第十一條  專用電信設備非經主管機關核准，不得自行變更或逾越許可

裝 設及使用之範圍。

第十二條  專用無線電信之頻率、電功率、呼號、發射及傳輸方式，由主管

機關視其性質分別指配，非經核准，不得使用或變更。

         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要，必要時得調整使用

頻率或要求更新設備，業者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。

第十三條  專用無線電信頻率應力求穩定，其頻帶寬度及容許差度，應

符合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之規定，並須避免混附發射與諧波干

擾。

          專用無線電台設置天線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、飛行

場、助航設備四週禁止、限制建築辦法之規定。

          天線結構應與高壓電線保持安全距離，其高度超過地平面六

十公尺者，應具有航空色標及標識燈具，避免危及公共安全。

第十四條  專用電信之通信系統及機件測試保養情形應有詳實之紀錄，

並須保存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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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  專用電信處理之通信，他人不得盜接、盜錄、或以其他非法之

方法侵犯其秘密。

第十六條  專用無線電信不得干擾或妨礙他人之通信，並不得發送使人

誤解或無法識別之信號。

第十七條 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命專用電信使用者，檢送下列報表： 

一、有關業務者。 

二、有關財務者。 

三、有關電信設備者。

第十八條  專用無線電信對於船舶或航空器之遇險呼叫及通信，不問發

自何處，應儘先接收，迅速答覆，並立即採取必要行動。

第 四 章 附則

第十九條 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，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處罰。

第二十條  申請設置使用專用電信者，應繳審查費、審驗費、證照費及無

線電頻率使用費，其收取依預算程序辦理。

第二十一條  各類專用電信之技術、設備、作業標準，本辦法未規定者得

參照國際電信公約、國際無線電規則、國際電報規則、國際電話規則

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暨各項附約所定標準、建議、辦法或程序

等有關電信之規定辦理。

第二十二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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